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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通讯
员穗规资宣报道：近日，《天河智慧城
柯木塱村首期项目 （AT0302、AT0308
规划管理单元） 控制性详细规划》（以
下简称 《规划》） 经第四届广州市规
划委员会地区规划专业委员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规划显示，将分
近、中、远三期推进城中村改造，将
柯木塱村打造成为集生态宜居、产业
配套、公共服务、文旅康养等多功能
于一体的“山-产-城-园”融合样板
区。

打造火炉山门户公园

柯木塱村位于天河区东北部，是
广州面向 2049 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中

“三轴”之一活力创新轴上的重要节
点，还是天河区“一芯一带两轴”发
展空间格局中的“城央公园·绿美之
芯”、天河智慧城的重要组成。柯木塱
村城中村改造工作将逐步提升城市宜
居活力和产业发展动力，支撑区域高
质量发展。

从生态位置来看，柯木塱村位于
火炉山森林公园北侧、凤凰山森林公
园南麓，生态环境和城市品质不高。
通过城中村改造，充分发挥华南国家
植物园和火炉山森林公园生态资源优

势，打造火炉山门户公园，衔接火炉
山森林公园的环山公园带，打通火炉
山与凤凰山的景观通廊，融入区域生
态结构，打造美丽广州示范区。

规划城市绿道、火炉山慢跑道

规划提出，充分衔接华南国家植
物园-火炉山森林公园“城央公园·
绿美之芯”“天河智慧城”及“2112 工
园”未来发展需求，将柯木塱村打造

成为集生态宜居、产业配套、公共服
务 、 文 旅 康 养 等 多 功 能 于 一 体 的

“山-产-城-园”融合样板区。同时发
挥“城央公园-绿美之芯”生态资源
优势，柯木塱村衔接火炉山北麓三大
看山视廊，结合环山绿色游径，形成
绿脉交织成网的区域生态结构。

同时，构建集“绿道、慢跑道、
郊野步道”于一体的慢行系统。依托
火炉山、龙眼洞、凤凰山构成的“火
龙凤”森林公园群品牌绿色低碳的慢

行系统，规划 9 公里城市绿道、2 公里
火炉山慢跑道，并与 40 公里的“三山
翠环”森林步道联通。

近期先行改造广汕路南片区

根据规划，柯木塱村城中村改造
项目西至华美路和银排岭，南至火炉
山森林公园和旧羊山，北至凤凰山和
渔沙坦村，东至机场第二高速。总用
地面积 269.54 公顷，现状总建筑面积
为 342.58 万平方米，共涉及改造户数
7179 户，户籍总人口 12860 人。整体
坚持“整体谋划、分步实施”“成熟一
片，实施一片”的思路完成改造，分
为南片 （2024-2028 年）、东北片 （中
期）、西北片 （远期） 三期进行。

近 期 将 实 施 改 造 的 广 汕 路 南 片
区，首期项目 （一期单元） 先行建设
安置房，用于安置二期单元 （背坪
社） 村民住宅和集体物业，实施滚动
开发。据悉，首期项目具备近期改造
条件，现状村民住宅少、物业集中连
片征拆难度较低，且紧邻广汕路，交
通便捷，有利于优先启动，为后续征
拆村宅预留安置空间，稳步推进柯木
塱村改造。首期项目调整后规划总建
设量为 39.53 万平方米，较调整前增加
13.25万平方米。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赵文霞报道：
近日，生态环境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优化机动车环境监管的意
见》（以下简称 《意见》），旨在改进
和优化机动车环境监管，减少污染物
排放，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近年来，机动车尾气已经成为大
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据生态环境
部生态环境执法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机动车氮氧化物排放量占全国氮氧化
物排放总量的 34%以上，其中重型货
车 占 机 动 车 氮 氧 化 物 排 放 量 达 到
80%。对于大部分城市中心城区，机
动车排放已经成为 PM2.5 的首要贡献
者，北京、深圳、成都等大型城市机
动车污染排放占比超过40%。

《意见》 围绕机动车排放监管提

出一系列针对性措施。
在落实合规达标排放要求方面，

试行货车差异化定期排放检验制度，
对于总质量 3.5 吨以上柴油货车，配置
远程排放管理车载终端并按要求向生
态环境部门报送相关排放数据，在年
度检验周期内车载终端运行传输正常
且稳定达标，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可以
免于本检验周期上线排放检验。同
时，多部门联合开展路检路查，重点
检查不正常使用污染控制装置、不正
常添加尿素、不正常运行车载排放诊
断系统 （OBD）、擅自改装污染控制
装置、擅自篡改 OBD、冒黑烟等“三
不两改一黑”问题，利用遥感监测等
技术筛查违法排放线索，加强对高排
放车辆的监管。

在排放检验与维护治理上，《意
见》 要求加强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
管，统一准入程序，加强日常监督，
建立严重违法机构退出机制，鼓励实
施记分管理制度。同时，全面构建机
动车排放检验与维护闭环管理制度，
推进超标排放车辆维修治理。

《意见》 还推进机动车排放源头
管理，提出完善机动车 OBD 系统功
能，加强排放召回管理，支持老旧机
动车报废更新，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排
放。

此外，《意见》 强调数据共享和协
同联动，实现多部门数据共享，加强
跨部门协同执法；运用大数据、人工
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手段提升数智化
监管能力水平。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赵文霞报道：
近日，清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财政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八部门联
合发布《〈清远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
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实施办法〉实施工作
指引》（以下简称 《指引》），从预付
款比例、支付周期等多方面着手，为解
决当下工资拖欠难题按下“快进键”。

《指引》 明确了建设单位在农民
工工资支付保障中的关键责任。工程
开工前，建设单位需按照不低于施工合
同总价 10%的比例拨付预付款，其中不
低于施工合同总价 1%作为人工费用预
付款一次性拨付到工资专户。同时，在
招标文件及施工合同里，必须清晰约定
工资专户开设、人工费用拨付周期、日
期、数额或占工程款比例等事项，且人

工费用拨付周期不得超过1个月。
《指引》 对人工费用占工程进度

款的比例有明确要求，如房屋建筑不
低于 20%，市政基础设施和交通建设
项目不低于 10%，水利建设项目不低
于 15%，其他项目则依据人工费用概
算据实约定。

关于施工单位职责，总包单位要
在合同签订 30 日内开设工资专户，并
在开户后 30 日内通过监控预警平台备
案。工资专户资金仅用于支付农民工
工资，严禁挪用，且项目管理人员工
资不得从该账户支出。总包单位应安
排劳资专管员在每月 10 日前，审核汇
总分包单位编制的工资清单，并按规
定公示；分包单位需在每月 5 日前，
编制作业农民工上月工资清单，经农

民工确认后交总包单位审核汇总。
开户银行在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

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要优化
工资专户开设服务流程，协助做好账
户相关管理工作，还需在收到工资发
放资料后 3 日内，将工资直接支付到
农民工本人银行账户，并提供支付凭
证。银行应支持农民工用现有银行卡
或社保卡领取工资，不得强制办卡。
一旦发现建设单位未按约定拨付人工
费用或工资专户资金使用异常，需及
时通知相关单位和部门。

此外，《指引》 规定项目完工后，
总包单位申请注销工资专户时，需出
具无拖欠农民工工资承诺书，经公示
无异议并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
核同意后，方可核销工资专户。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符映雪报
道：近日，梅州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发布通知，决定暂停在房建
市政工程保证金领域推行“信
用+承诺”替代缴纳投标保证金
的做法，该决定自 2025 年 5 月 10
日起挂网交易的项目开始执行。

通 知 显 示 ， 为 激 发 市 场 活
力、减轻企业负担，梅州市住建
局于 2023 年 3 月印发相关通知，
探索以“信用+承诺”替代缴纳
保证金的做法，至今已实施两
年。然而，近期上级有关部门对
信用代替投标保证金的模式提出
新要求，同时在实施过程中也暴
露出一些问题。基于此，梅州市
住建局经研究决定暂停这一做
法。

据了解，2023 年推行的“信
用+承诺”机制，旨在优化营商
环境，减轻企业负担。符合条件
的投标人在投标时，可提供“投
标保证金信用承诺函”替代缴纳
投标保证金或提交投标担保 （保
险），该承诺函与投标保证金或
投标担保 （保险） 具有同等效
力。但在实际执行中，可能出现
了诸如信用评估标准不够完善、
虚假承诺难以有效监管等问题，
影响了该机制的公平性与有效
性。

此次政策调整，是梅州市住
建局根据上级要求及本地实际情
况做出的决策，旨在进一步规范
房建市政工程招投标市场，营造
更加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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